
香
港
基
督
教
服
務
處
培
愛
學
校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二
零
一
九
至
二
零
二
零
年
度
第
七
十
六
號 

 

｜ 

申
領
政
府
發
放
學
生
津
貼
事
宜
（2

0
1
9
-2

0
2
0

學
年
） 

｜ 

 

逕
啟
者﹕
財
政
司
司
長
於
二
零
一
九
年
八
月
公
佈
的
紓
困
措
施
，
建
議
在2

0
1
9
/2

0

學
年
為
中
學
日
校
、

小
學
和
幼
稚
園
學
生
提
供
一
次
性2

5
0
0

元
的
學
生
津
貼
，
此
項
措
施
已
獲
立
法
會
財
務
委
員
會
批
准
。
有

關
津
貼
申
請
詳
情
如
下
︰ 

 

申
請
程
序
︰
家
長
填
妥
隨
本
通
告
發
出
之
「
學
生
津
貼
」
申
請
表
格
並
交
回
學
校
，
表
格
將
透
過
本
校 

 
 
 
 
 
 
 
 
 

交
往
教
育
局
辦
理
。
政
府
預
計
在
收
到
申
請
後
約
六
星
期
開
始
逐
步
發
放
津
貼
予
合
資
格 

 
 
 
 
 
 
 
 
 

學
生
的
家
長
。
由
於
家
長
一
般
擁
有
本
地
銀
行
戶
口
，
政
府
會
透
過
銀
行
轉
賬
向
家
長
發
放 

 
 
 
 
 
 
 
 
 

津
貼
。 

截
止
日
期
︰
二
零
二
零
年
二
月
十
日
前
把
已
填
妥
的
表
格
交
回
本
校
（
逾
期
遞
交
將
影
響
申
請
） 

備
註
︰ 

a. 

家
長
只
需
填
交
隨
本
通
告
發
出
的
表
格
即
可 

b
. 

現
階
段
申
請
人
無
須
提
交
其
他
文
件
，
政
府
在
有
需
要
時
才
會
要
求
申
請
人
提
交
其
他
資
料 

c. 

申
請
人
在
填
寫
「
學
生
津
貼
」
申
請
表
前
，
請
先
細
閱
表
格
內
的
「
須
知
事
項
」
以
及
「
聲
明
」 

 

如
有
查
詢
，
可
致
電2

4
9
0
 2

9
5
5

與
所
屬
個
案
社
工
聯
絡
。 

 

此
致 

 

貴
家
長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
 
 
 

培
愛
學
校
校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啟 

二
零
二
零
年
一
月
十
三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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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基
督
教
服
務
處
培
愛
學
校
通
告 

 
 

 
 
 
 
 
 
 

 

二
零
一
九
至
二
零
二
零
年
度
第
七
十
六
號 

 
 

 
 

 
 

 

｜ 

回
條 

｜ 

敬
覆
者﹕

本
人
為 

«

組
別»

 

學
生 

 
«

姓
名»

 
 

之
家
長
，
已
知
悉
有
關
申
領
政
府
發
放
學
生
津
貼
事
宜

（2
0
1
9
-2

0
2
0

學
年
）。 

 

□ 

本
人 

有
意 

作
出
申
請
，
並
會
於
截
止
日
期
（
二
月
十
日
）
前
填
妥
申
請
表
及
交
回
學
校 

 

□ 

本
人 

無
意 

作
出
申
請
。 

 

此
覆 

 

培
愛
學
校
校
長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學
生
家
長
簽
署﹕

 

 

二
零
二
零
年 

 
 
 

月 
 
 
 

日 

 

負
責
人
﹕
學
校
社
工


